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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二批转办案件查处情况的公示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40001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4 日，我市接到河南省“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
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迅速
开 展 调 查 , 立 即 整 改 落 实 ， 现 将 编 号

D411600000000201912140001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西华县至扶沟县的路上， 红花镇东高庄村东

明石化加油站， 经常有十几辆拉粪车在该加油站
旁冲洗，冲洗时臭水流向路边沟内，臭气熏天，影
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东明石化加油站（原西

华县汇通石油城）办有营业执照、成品油经营许可
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环境影响登记表，手
续齐全。 通过现场勘查，加油站北侧有一洗车点，
负责人为金翠雨，红花镇东高庄村人。主要设备有
洗车机 2台、储水罐 1 个。 该洗车点无任何手续，
洗车废水直接排放至北侧路边沟内。

三、处理整改情况
目前，西华县相关部门已将该洗车点按照“两

断三清”标准取缔，北侧路边沟内洗车污水已清理
完毕。下一步，西华县将对县域内所有洗车场进行
规范整治，确保类似问题不再发生。

四、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西华县红花镇纪委给予东高庄村党

支部书记高来营党内警告处分。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40002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4 日，我市接到河南省“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
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迅速
开 展 调 查 , 立 即 整 改 落 实 ， 现 将 编 号

D411600000000201912140002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太康县毛庄镇马楼村村内有一座申鸿商砼

站，该商砼站在院内碎石筛砂，生产时噪声较大，
产生的粉尘使附近居民无法晾晒衣服，影响附近
居民正常生活。 在商砼站西侧田地里，有一条沟
用来排放商砼站产生的污水。 环保管控期间，该
站在 2019年 12 月 13 日晚，仍在继续生产。 村民
向当地环保部门投诉，未得到解决。 希望上级重
视反映的情况。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问题属实。 经查，2019 年 12 月 3

日，太康县生态环境分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申
鸿商砼站粉尘、噪声扰民。 次日，该局便组织监察
人员进行现场核查，由于当时重污染天气管控启
动，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噪声、粉尘无法监测，
未及时向群众回复。 该站位于毛庄镇未来路中
段，法人代表为申俊伟，2019 年 4 月，未经审批擅
自增加碎石筛砂工艺，2019 年 5 月， 当地政府发
现该违法行为后，对该企业碎石筛砂设备进行了
拆除。 接到转办件再次现场核查时，发现该企业
处于停产状态， 有疑似进行碎石筛砂的痕迹，冲
洗罐车废水未经处理排入厂区西侧永运河道内。

三、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该企业存在的问题， 太康县生态环境分

局已对该企业进行立案查处。 当地政府立即组织
人员对新增碎石筛砂两条生产线进行彻底拆除。

四、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太康县住建局给予刘强严重警告处

分， 太康生态环境分局对集聚区分局副局长杨位
庆进行诫勉谈话。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40003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4 日，我市接到河南省“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
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迅速
开 展 调 查 , 立 即 整 改 落 实 ， 现 将 编 号

D411600000000201912140003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黄泛区四分厂小学西侧有一个无名门厂，该

门厂在燃烧煤炭，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大气污染
严重。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该厂名称是红涛门业，

2019 年 12 月 9 日， 黄泛区城镇建设发展服务中
心在日常排查中发现该厂购置有煤炉等设备，与
环评批建不符，随即对该厂下达了停产整改通知，
限期将煤炉等设备拆除，并立案处罚。接到转办件
后， 调查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 该厂处于停产状
态，厂区空无一人，现场遗留一台已切割、未完全
拆除的煤炉及一堆煤炭。

三、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调查核实情况， 周口经开区黄泛区城镇

建设发展服务中心立即组织人员对该厂煤炉、煤
炭进行拆除清理，现已整改完毕。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40004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4 日，我市接到河南省“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
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迅速
开 展 调 查 , 立 即 整 改 落 实 ， 现 将 编 号

D411600000000201912140004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西华县西华营镇于韩村东有一座建在可耕

地上的于韩商砼站，无相关手续。 最近，商砼站不
定时进行生产， 噪音极大， 生产时产生的粉尘较
多，且无治尘设施。 清洗罐车时，废水随意倾倒在
路边沟内，臭气熏天，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该商砼站无相关手续、污染严重的

问题不属实。 于韩商砼站位于西华营镇尹庄行政
村于韩村东，建于 2016 年 3 月，占地面积 10 亩，
办有营业执照，法人为吕景堂，办有年产 20 万立
方米混凝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属 2017
年全省清改项目）。 2019 年 8 月 13 日，委托河南
久陆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厂区颗粒物、噪声进行
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均不超标。该商砼站建设有车
辆冲洗装置、厂棚喷淋、除尘器、三级沉淀池、密闭
物料仓、厂区围挡等污染防治设施，厂区周边路边
沟内未发现污水。

因该公司离县城较远，为便于管理，县住建部
门在重污染天气管控实施后， 为防止该商砼站违
规生产，已于 2019年 12 月 5 日，对该商砼站配电
房进行查封， 现场检查发现封条完好， 无生产痕
迹。

反映该商砼站建在可耕地上的问题属实。 经
查，该商砼站提供的土地证明与原始证明不一致，
且原始土地证明显示，该商砼站所处地块为荒地。

三、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该商砼站土地手续及用地性质一案，现

已移交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在案件侦查期间，西华
县有关部门将对该商砼站加强监管， 防止其继续
生产。

四、责任追究情况
该案件公安部门正在侦查中。下一步，将根据

公安机关调查情况，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依
法依规对该商砼站所涉及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处

理。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40005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4 日，我市接到河南省“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
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迅速
开 展 调 查 , 立 即 整 改 落 实 ， 现 将 编 号

D411600000000201912140005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沈丘县老城镇后谷营村， 村东头省道边养殖

场院内有个洗砂场，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道内，导致
河道水质浑浊，污染河水。曾向老城镇政府反映过
该情况，未得到解决，希望引起督察组的重视，尽
快得到解决。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该洗砂场位于后谷营
村，业主为徐刚，10 月份建成生产，无环评手续。
主要原料为外购的山皮土，产品为清洗砂，在清
洗过程中产生的泥沙废水外排。 2019 年 10 月 22
日，沈丘县相关部门在日常巡查时发现该厂违法
生产后，立即对其下达《“散乱污”企业取缔通知
书》，责令业主按照“两断三清”标准自行拆除。

接到转办件后，联合调查组发现该洗砂场尚
有部分原料未彻底清理。

三、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 调查组立即组织人员对残留

砂石料进行清除，现已清除完毕。
四、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沈丘县老城镇党委对后谷营村党支

部书记崔长健进行诫勉谈话，并在全镇通报批评。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40006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4 日，我市接到河南省“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
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迅速
开 展 调 查 , 立 即 整 改 落 实 ， 现 将 编 号

D411600000000201912140006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淮阳县相关部门于 2018 年 10月已取缔豆门

乡上海码头、施楼码头，现又死灰复燃。 0 时至 5
时，不定时有卡车往码头运送物料，往船上装卸散
煤灰，现在码头内还有粉碎的水泥块覆盖不完全，
粉尘比较大，严重影响周围环境。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豆门乡施楼码头建于

2007 年 2 月，占地 280 亩，位于马楼行政村施楼
自然村；上海码头建于 2009年 5 月，占地 210 亩，
位于胡营行政村南， 两个码头已于 2018 年 10月
取缔到位。 其中，上海码头因租用附近村民土地，
现要求复耕，目前部分地坪已被掘起。因最近重污
染天气管控实施，运输车辆不能运行，掘起的地坪
砂石料暂时未能及时清运，但已全部覆盖。

三、处理整改情况
经淮阳县联合调查组核实 ，2019 年 8 月以

来，相关人员对两码头进行巡查时，未发现有运
送物料和作业运输等情况。下一步，相关部门将
增加巡查频次，加大巡查力度，严防死灰复燃。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40007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4 日，我市接到河南省“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
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迅速
开 展 调 查 , 立 即 整 改 落 实 ， 现 将 编 号

D411600000000201912140007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示范区许湾乡南程寺大队，106 国道南有三

家预制板厂和很多木材剥板厂。 1.三家预制板厂
沙子水泥搅拌时产生扬尘较大，噪音扰民，影响周
围环境。 2.剥板厂比较多，生产时碎渣四处飞扬。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通过现场勘查，被举报

点附近 3家预制板厂分别是宋艳辉板厂、 曾现刚
板厂、李丙伟板厂。 附近剥板加工厂共 7家，分别
是万继龙加工厂、万小康加工厂、丁贯中加工厂、
程灵军加工厂、程思敬加工厂、叶飞加工厂、宋辉
加工厂。 2019年 6月 19日，示范区污染防治攻坚
战领导小组办公室、许湾乡政府曾联合对上述 10
家工厂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因 10家工厂规模
小、涉及民生，按照《关于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中坚决禁止“一刀切”的通知》要求，整改方
式为限期升级改造。

8 月 17 日， 相关部门对 10 家工厂进行现场
检查时，发现仍存在生产原料未完全覆盖、生产设
备围挡不完全、大部分无喷淋设施、进出口道路未
硬化等问题。 8月 20日，因未按要求整改到位，许
湾乡政府对 10家工厂下达了《整改取缔通知书》。

三、处理整改情况
接到转办件后， 许湾乡立即组织人员对上述

10家工厂采取断水断电措施， 并拆除生产设备。

截至目前，已彻底拆除到位，原材料及产品正在清
理中。

四、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许湾乡纪委对程寺行政村党支部书

记程全军、 双阁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宋辉进行诫勉
谈话，并在全乡通报批评。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40008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4 日，我市接到河南省“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
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迅速
开 展 调 查 , 立 即 整 改 落 实 ， 现 将 编 号

D411600000000201912140008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麻花家庭作坊
（一）案件反映情况
太康县城关镇南关社区王陵村， 有一制作麻

花的家庭作坊，老板叫王绿。炸麻花时产生的油烟
较大，曾向镇政府、太康县环保局、油烟办反映该
情况，油烟办让麻花作坊安装一套油烟净化设备，
但不起作用，影响居民身体健康，群众要求取缔该
作坊。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该作坊位于太康县城关

镇南关社区王陵村，2018 年 6 月， 办理了营业执
照，法人代表为王绿，经营范围为油炸食品。 2019
年 10 月，该作坊虽然安装了油烟分置器，但油烟
净化效果不好，附近居民意见较大。

（三）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该作坊存在的问题， 当地政府立即组织

人员对该作坊进行取缔，现已全部拆除到位。
二、金盾门业
（一）群众反映情况
太康县城关镇南关社区徐庄村东 500米左右

老造纸厂院内金盾门业， 磷化除锈废水通过水泵
抽到该厂北边的坑塘内。 喷塑时产生的粉尘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且到处乱飞。该厂喷漆时油漆味较
大，安装的净化设施经常不用。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2019年 12月 15 日，太

康县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了现

场勘查，该企业所用厂房为老造纸厂院子，厂房远
离住户，办理了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国环评证
乙字第 B2130号（该公司在 2016年清理整改违法
违规建设项目中已进行环保备案， 并在太康县人
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 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411627100001087，该公司和中环信环
保有限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合同。 现场检查时
该厂未生产。

该企业产生的废水主要有除锈过程产生的废

水及清洗门产生的废水。 1.除锈过程产生的废水
是酸洗清洗水，清洗工艺为磷化清洗，该废水只正
常消耗添加不外排。 2.洗门废水是喷涂工艺前对
门上污垢进行清洗产生的废水， 废水经污水处理
设备处理达标后， 排入老纸厂管道流向太康沟进
入太康民生污水处理厂，该废水处理工艺为：调节
池———中和———絮凝沉淀———砂滤。

喷漆产生的废气经过喷漆车间过滤装置过滤

达标后经烟筒外排， 处理工艺为： 喷漆车间密
闭———湿式水帘处理后———活性炭吸附———催

化燃烧———15 米烟筒达标后外排， 在喷漆过程
中，会产生少量气味。

经现场检查，该企业处于停工状态，现场未发
现群众反映废水通过水泵抽到该厂北边的坑塘

内的情况，坑塘内无废水。
（三）处理整改情况
由于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气味无法检测，该

企业正常生产后， 责令该公司委托由有资质的第
三方公司进行全面检测， 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进行
全面查处，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四）责任追究情况
无。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40009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4 日，我市接到河南省“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

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迅速
开 展 调 查 , 立 即 整 改 落 实 ， 现 将 编 号

D411600000000201912140009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1.沈丘县新安集镇武营村村西头有一家养猪

场，老板为武全志，养猪场的污水排到场后的坑塘
内，严重污染环境。 2.沈丘县新安集镇武营村武营
寨有一家生产化学原料纹粉的无名工厂， 生产时
噪音扰民，晚上，该厂用水泵把废水抽到武营寨周
围的沟内，严重污染环境。 3.沈丘县新安集镇武营
村至码头的路上有两家料厂一家磕石厂， 料厂未
完全覆盖，磕石厂生产时粉尘较大，听说省督察组
来周口检查，最近，磕石厂将变压器拆除。 4.沈丘
县新安集镇张桥村有一家塑料颗粒加工厂， 融化
废塑料时气味异常刺鼻， 严重影响附近居民正常
生活。

二、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 1：经查，反映问题属实。该养殖场位于

新安集镇武营村村西头，在庭院内养殖，现存栏
生猪 37 头，属家庭式养殖。 建有沼气池 10 立方
米、沉淀池 5 立方米，在猪舍的西北角有部分养
殖污水排到坑塘内，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问题 2：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 该厂全称是
沈丘县朝欣微粉有限公司，位于武营行政村，周围
均为耕地，距西侧最近的村庄超过 500米，法人为
王红旗。公司主要产品是碳化硅微粉，办理有环评
手续并通过验收。生产工艺为：碳化硅原料———粉

碎———酸 洗———水 洗———烘 干———分 级———筛

松———包装———成品 。 污水处理工艺为 ：废
水———中和调节池———多级沉淀———过滤———
达标排放。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执法人员
在公司南侧和北侧沟渠进行了取样检测， 监测结
果显示，CODcr小于 30mg/L,氨氮均小于 2mg/L，
达到地面水五类水水质标准， 未对周围水体造成
污染。

问题 3：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武营码头碎石
厂位于新安集镇武营码头一厂房内，占地面积约
1500 平方米，业主为李强，2019 年 10 月，开始安
装生产设备，原料为花岗石。生产设备有碎石机 1
台、传送带 1 条。 生产工艺为：原料———粉碎———
外卖，无任何手续和污染防治设施，2019 年 10 月
26日，镇政府联合环保、国土、电业等部门将其取
缔，并拆除变压器，后期排查中未发现反弹情况。

两家料场业主分别是武福全和武福堂， 主要
从事砂石买卖行业，无生产设备，外卖原料为沙子
和石子。 由于上述两家砂石料场无任何相关审批
手续，无任何污染防治措施，2019 年 8 月 3 日，新
安集镇政府联合国土、 环保等部门对两家料厂下
达了取缔通知书，并清除了厂区砂石原料。此次现
场检查时，已取缔到位。

问题 4：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新安集张桥塑
料颗粒厂位于新安集镇张桥村，业主为孙建军，无
环保手续，主要原料为废旧线皮。 2019年 10月 8
日， 工作人员排查时发现该作坊非法经营，10 月
10日，镇政府已对该作坊下达取缔通知书，责令业
主进行拆除。现场检查时，发现部分设备未彻底拆
除。

三、处理整改情况
问题 1：针对调查核实情况，调查组责令业主

立即封堵排污口，停止养殖污水乱排的行为，对养
殖废物做好无害化处理，禁止出现粪污乱堆、污水
乱排的行为，不得造成环境污染。 目前，排污口已
封堵完毕。鉴于村内养殖确实存在一定污染，新安
集镇政府已对该养殖户下达 《责令限期搬迁通知
书》，限 2020年 2月 20日前，将养殖场搬迁完毕。

问题 2： 沈丘县已督促企业落实好重污染天
气应急管控措施， 恢复生产后， 加强污水设施管
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问题 3： 沈丘县相关部门将加大督查巡查力
度，严防已取缔的“散乱污”企业死灰复燃。

问题 4：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新安集镇政府
联合相关部门对该作坊按照“两断三清”标准进行
取缔，现已取缔到位。

四、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新安集党委给予武营行政村党支部

书记武永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张桥村党支
部书记张仲强党内警告处分。

2019年 12月 16日

经省委 、省政府批准 ，省委第八 “三
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27 日进驻周口市开展 “三
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 现将《河南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要求 》公开 ，欢迎社会
参与监督。

如发现督察组及其成员存在违反 《河
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要求》的情形，
可向省纪委监委驻省生态环境厅纪检监察

组反映。
电子邮箱：hnhbtjcs@163.com
信箱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学理路 10

号省纪委监委驻省生态环境厅纪检监察

组

邮编：450002

省委第八“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年 12月 12日

●进驻时间：
2019年 12 月 13日至 12 月 27日

●受理举报电话：
0394-8350961

●专门邮政信箱：
河南省周口市 A001 号邮政信箱
邮编：466000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2019年 12 月 13日至 12 月 27日每天

8∶00至 20∶00
根据省委、 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省委第八“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主要
受理周口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

举报，重点内容是“散乱污”企业环境污染、
散煤燃烧环境污染、散尘环境污染等方面的
问题。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交由被督察省辖市、单位和有关部门
处理。

省委第八“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公告
省委“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公告 省委“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纪律公告 省委 “ 三 散 ” 污 染 治 理 专 项 督 察

周口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示

������2019 年 12 月 18 日， 周口市收
到省委第八“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
察组举报受理转办第 6 批举报案
件，数量共 7 件，涉及区域分别是经
开区 1 件， 太康县 1 件， 沈丘县 4
件，扶沟县 1 件。目前相关部门正在

调查处理中， 具体查处结果后续公
示。

省委“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周
口市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8 日


